
作業基金之公共關係費是否比照所得稅法第 37條之規定標準編列支應 

（原行政院主計處 89.9.19台 89實室一字第 06178號函） 

1.查「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規定，營業基金預算共同

項目編列標準中有關公共關係費應以進貨、銷貨、運費以及供給信用為目的

所支付為限，以不超過所得稅法規定之比率...為原則。 

2.因非營業基金性質與營業基金性質不同，其公共關係費不宜比照所得稅法規

定編列，作業基金係屬非營業基金之範疇，其公共關係費之編列請依中央政

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作業基金共同項目編列標準之規定核

實編列。 


